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保荐机构”）作为立高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立高食品”、“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对立高食品 2024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立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根据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

要，2024 年预计与关联方发生包括采购商品、租赁场地在内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其中，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 2024 年将与关联方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坚朗

五金”）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6,000 万元，上述关联

交易是与公司董事白宝鲲先生控制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向关联方彭永成、

彭裕辉、赵松涛、白宝鲲租赁其共同拥有的房屋建筑物用于公司办公使用，预计 2024 年

发生日常交易金额不超过 140 万元。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19 日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总金额 1,175.71 万元。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彭裕辉先生、赵松涛先生、白宝鲲先生回避表

决。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保荐机构出具了相应的核查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

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24 年度

预计金额 

年初至 12 月 19 日

发生金额（未经审

计） 

向关联人控

制的公司采

购商品 

坚朗五金及其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

公司 

采购建筑用配

件等相关产品

及服务 

按各项建筑配

件等产品的市

场定价 

6,000 1,049.21 

租赁 

彭永成、彭裕

辉、赵松涛、白

宝鲲 

租赁房屋 市场定价 140 126.5 

（三）年初至12月19日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年初至 12

月 19 日发

生金额 

合同签

订金额

或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

联人

控制

的公

司采

购商

品 

坚朗五

金及其

合并报

表范围

内子公

司 

采购

建筑

用配

件等

相关

产品

及服

务 

1,049.21 ≤1,500 8.98% -30.05%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 2023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9） 

租赁 

彭永

成、彭

裕辉、

赵松

涛、白

宝鲲 

租赁

房屋 
126.5 ≤420 4.55% -15.12%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 2021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6）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在进行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是根据市场及双方业务

需求情况按照可能发生关联交易的上限金额进行的评估与测算，但实际

发生额是根据市场情况、双方业务发展、实际需求及具体执行进度确定，

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属于正常经营行为，对公司日

常经营及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 

公司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数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主

要系公司根据市场及双方业务需求变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等原因所致，

具有其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未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坚朗五金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1、关联方名称：坚朗五金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白宝鲲 



 

3、注册资本：32,154 万元 

4、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坚朗路 3 号 

5、主营业务：从事中高端建筑门窗幕墙五金系统及金属构配件等相关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6、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 2023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10,546,141,415.51 10,095,795,09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801,718,375.72 4,960,875,233.56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 1-9月 

营业总收入 7,648,270,271.32 5,548,920,77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559,444.77 144,272,208.46 

7、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董事白宝鲲控制并担任董事长、总裁的企业。 

8、履约能力分析： 

坚朗五金是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002791），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财

务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经查询，坚朗五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租赁关联主体 

1、彭裕辉 

目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持有公司 2,588.90 万股股份，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彭裕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赵松涛 

目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务，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持有公司 1,725.93 万股股份，

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赵松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彭永成 

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持有公司 575.31 万股股

份。彭永成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白宝鲲 

目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持有公司 1,641.10 万股股份，为公

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白宝鲲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公司及子公司在建设广州增城总部基地、河南卫辉基地等项目过程中需要用到建



 

筑五金配件等相关产品，公司董事白宝鲲控制并担任董事长、总裁的坚朗五金是从事建

筑配套件产品研发、制造和销售的专业公司，在建筑领域有着良好的市场口碑，是该行

业领军企业之一。基于品质、服务、良好的市场品牌考虑，公司拟采购坚朗五金及其合并

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所销售的建筑五金配件等相关产品。 

2、向彭永成、彭裕辉、赵松涛、白宝鲲租赁其共同拥有的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

路 318 号第 2 栋 4、5、6 楼的房屋建筑物用于公司办公使用，具体信息如下： 

（1）租赁物地址：白云区广园中路 318 号第 2 栋 4、5、6 楼 

（2）面积：2,348.02 平方米 

（3）租赁期限：一年 

（4）租金：预计一年租金不超过 140 万元（具体以双方签订合同为准），租金参考

了广州市白云区相近地段及楼层的市场公允价。 

（5）租赁房屋状况：房屋无抵押，无查封冻结、无其他承租人等情况。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依据 

公司及子公司根据生产基地建设计划进度，与上述关联方均会按照实际业务情况就

日常关联交易签署相关协议。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

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适时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合同。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公司与关联方在合作过

程中可以分别利用各自的技术、资源、市场等优势，充分发挥双方在业务上的协同效应。

公司的主要业务、收入及利润来源等不会因此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其实施不会对公司本

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2、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定价遵循客观、公

平、公正的原则，具备公允性，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本次对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的额度预计，系基于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发展

及生产经营需要，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的原则，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不

违反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

在因关联交易而在业务上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公司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数额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主要系公司根

据市场及双方业务需求变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等原因所致，具有其合理性，不存在损害

公司利益的情况，不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未影

响到公司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一次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要回避表决。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为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关联交易定价

符合市场交易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预计的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且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全票同意审议通过了该议案。上述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本次预计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及子公司开

展日常经营行为所需，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亦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翁嘉辉              温家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